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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8月9日

（2022）浙0212民初8267号
于际良：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8267号原告田学

营与被告于际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14
时1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532号

尹明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陈青山装饰材料经
营部与被告尹明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案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由审判员陈奕
独任审理，并定于2022年10月14日，9时在本院福明法庭
（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541号

俞园园：本院受理原告卢飞云与被告俞园园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
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于2022年10月14日，9时15
分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152号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刘玉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
0213民诉前调3951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13民初
3152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155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基准
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2、判令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容分别为：
查封、扣押或冻结被告李杰名下价值15500元等额财产采
取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期限为二
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期限为三年）；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2年9月29日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1403号

陈松：本院受理的原告牛森与被告陈松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6民初
1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陈松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牛森装修工程款18380元
及逾期利息损失（以1838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陈松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牛森保全费204元；三、驳回
原告牛森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7元，由原告
牛森负担2元，被告陈松负担26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垫付），由被告陈松负担（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034号之一

余姚市绿康豆制品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81MA2AH71C6R）：原告郭润香与被告余姚
市绿康豆制品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现已
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3034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余姚市绿康豆制品厂赔偿原
告郭润香医药费2400元、误工费26000元、护理费3600
元、营养费1800元、伤残赔偿金136016元、交通费500元、
鉴定费1900元合计人民币172216元的70%计款
120551.20元，扣除已经赔偿的医药费1800元，尚应赔偿
118751.20元，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郭润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原告郭润香负担

294元，被告余姚市绿康豆制品厂负担994元，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156号

杨旭升（410426197609120533）：本院受理原告
吴文杰与被告杨旭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3156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杨旭升归还原告吴文杰借款本金
590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59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
11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
违约金（违约金以不超过借款本金59000元的20％为限），
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75元，
减半收取637.50元，由被告杨旭升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439号

文婷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
被告文婷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4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539号

孙文文： 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支公司与被告孙文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
初7539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
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孙文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赔付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
保险金损失1373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27号

郭成芝：本院受理原告许云尔与被告郭成芝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4827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郭成芝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许云尔损失3015.15
元；二、驳回原告许云尔的其余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074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文艺与被告张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本
院浒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768号

李国明:本院受理原告孙新波诉被告李国明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国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孙新波加工款
161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203元，由被告李国明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李国明负担，因原告孙新波已预交，故被告应负

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交付给原
告孙新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245号

吴集贵、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
诉被告吴集贵、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4245号不履行裁判文书法
律后果告知书、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内支付原告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代偿款2000元；
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支付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
代偿款159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996号

张雪华(公民身份号码：360521196612228013)、张
平云(公民身份号码：360521197403278019)：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隆凯家居生活购物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雪
华、张平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3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467号

郭海建（公民身份号码 3303821989****
7115）：本院受理原告白安亮与被告郭海建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7日15时
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执清5号

本院根据项建光的申请于2022年7月27日裁定受理
项建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杜剑敏为公职管理
人。项建光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9月9日前，向项建光管
理人(联系人:杜剑敏、项波,联系电话:18858815666、
15857718786，联系地址：温州市瓯海区三埠街道黄屿大
道380号壹品国际商务楼5号楼18楼温州市瓯江公证处)申
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项建光从事《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9月21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执清6号

本院根据金丽丽的申请于2022年7月27日裁定受理
金丽丽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杜剑敏为公职管理
人。金丽丽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9月9日前，向金丽丽管

理人(联系人:杜剑敏、项波,
联系电话:18858815666、
15857718786，联系地址：
温州市瓯海区三洋街道黄
屿大道380号壹品国际商
务楼5号楼18楼温州市瓯
江公证处)申报债权。本院
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金

丽丽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
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9月21日15时5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000号

温州市瓯海区潘桥意梅嘉箱包店：本院受理原告普拉
达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区潘桥意梅嘉箱包店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
90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4718号

陈松岳(公民身份号码:330329199612043631):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冬冬与被告陈松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判令被告支付机械设备款58000
元及自2021年8月1日起按LPR的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资金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8日下
午2点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4461号

潘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吴建亮、潘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潘萍无法
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
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460号

李强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练市丽足鞋材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强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货款50692元;二、请求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10月20日09时00分在练
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91破6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于
2022年7月20日裁定受理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后于2022年7月21日指定浙江京衡(湖州)律
师事务所担任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
管理人。根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简
化审理程序的实施意见(试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
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案采用简
化审理程序。

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2年8月31日前，向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
1188号总部自由港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债权人申
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州长杭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
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9月12日采用书面形式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并采用非现场形式表决。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246号

王方云(住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开河村外浜头
自然村27-1号,公民身份号码:330522197703252911):

原告永康市康禹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方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
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方云支
付原告永康市康禹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30578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4
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214元，由被告王方云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案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13号

柳旭辉：本院受理原告于崇江诉被告柳旭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柳旭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于崇江借款
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6
年6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
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于崇江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102号

吴飞：本院受理原告周世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9023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律师费损失）、应诉/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通知
书、独任审理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706号

周六英:本院受理原告郑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原告郑龙起诉要求与你离婚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未到，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315号

毛文忠：本院受理原告余延山与被告毛文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17300元及利息；二、判
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6日上午9时在本
院三楼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2945号

朱仁娟、俞爱娣：本院受理的（2022）浙0225民初
2945号原告林圣荣与被告朱仁娟、俞爱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等方式进
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查找现居住地址，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据你们
经常居住地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朱仁娟归还原告借款2万
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4月21日按月利率3%算至
2020年8月19日，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2.判令被告俞爱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
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22年10月14日上午
9点3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定山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将下列债权转让给杨丽：
2017年6月26日，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营业部将包括杭州康辉大酒店
（家）在内的7户不良资产转让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并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
议》（协议编号为（2017）浙农银
委托批转01单。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杨丽达成的债权转
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上述不良资产包所辖
债权及相关权益对应的借款合
同、抵债合同、还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法院判决和裁定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杨丽。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将
上述债权予以公告并通知上述
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法院判决和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相
关当事人和各自的承继人“义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人，杨丽作
为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杨丽履行相关协议
约定的或法院判决和裁定的全部的义务。

债权转让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人：杨丽
2022年8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临安市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
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
余杭支行

借款人名称

临安市青山水泥二厂

浙江临安电子设备厂

临安市於潜镇燕村电站（原
名临安县於潜燕村水电站）

杭州临安新联包装厂

杭州西子绸厂

杭州康辉大酒店（家）

杭州余杭獐山特种铸造厂（原
名余杭县獐山特种铸造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3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杭农银抵合字第24-02-970903号

（95）农银保合字第1号

杭农银抵（限）合字第240397060001号

杭农银抵合字第240397120012号

（95）农银抵合字第4号

杭农银抵合字第24-07-98-01-3号

［94］协议书字第54号

杭农银97保合字第04-001-024号

杭农银（97）保合字第04-01-123、124、125号

杭农银（98）保合字第04-01-825号

杭农银（98）保合字第04-01-826号

杭农银（98）保合字第04-01-827号

杭农银（98）保合字第04-01-828号

（1996）农银保借字第B（甲）137号

［93］协议字第106号

［95］协议字第741号

本金

8987085.00

5158832.00

1760000.00

9000.00

1750000.00

500000.00

558025.00

18722942.00

欠息

28583871.69

14772150.15

4231223.49

57162.02

4274833.83

1442831.57

1369036.17

54731108.92

担保人

临安市青山水泥二厂、杭州临安青坚水泥有限公司（原名杭州青山水泥有限公司）

浙江省临安县无线电厂、浙江临安膨润土化工总厂、浙江省临安机床厂、浙江临安电子设备厂

临安市於潜镇燕村电站、临安市翠艺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王国强、尤小芳

临安市东山金属拉丝厂（原名临安县东山金属拉丝厂）

杭州笕桥皮件服装厂

南京军区八一寻呼中心杭州前线台

杭州獐山天一石矿（原名余杭县獐山镇杨梅山轧石厂）、贺建明、陈开华

余杭市獐山六联石矿、贺建明、陈开华

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上海鸠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胡煌
强、张美华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1673、2145 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
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9日

仲裁公告


